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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１０１—１９８９《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１０１—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规范了咬合法包装示意图；

———修改了复验与判定规则。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首钢总公司、鞍山宝得钢铁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超、李致清、邓翠青、任翠英、唐牧、王洪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１０１—１９８０、ＧＢ／Ｔ２１０１—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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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

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型钢（条钢和盘条）的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热轧、冷拉（轧）、锻制及热处理型钢。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７５０５—１９９８　钢及钢产品交货一般技术要求（ＧＢ／Ｔ１７５０５—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４０４：１９９２）

３　检验规则

３．１　检查和验收

３．１．１　型钢的质量由供方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检查和验收。

３．１．２　供方必须保证交货的型钢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需方有权按相应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查和验收。

３．１．３　需方应在拆捆前按照型钢每捆的标志检查该捆型钢的长度、重量、每捆根数等内容，对上述内容

有质量异议时不应拆捆。

３．２　组批规则

型钢应成批检验和验收，组批规则按相应标准的规定。

３．３　取样数量和取样部位

试验用取样数量、取样部位按相应标准的规定。

３．４　复验与判定规则

３．４．１　如果不合格的结果是从试验中测得的，仅规定单个值（例如拉伸试验、弯曲试验）时，应采用下列

方法：

ａ）　试验单元是单件产品时，应对不合格项目做相同类型的双倍试验，双倍试验应全部合格，否则，

产品应拒收；

ｂ）　试验单元不是单件产品时，除非另有协议，供方可以将抽样产品从试验单元中挑出，也可不

挑出：

　　１）　如果抽样产品不从试验单元中挑出，应从同一批中再任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该不合格

项目的复验。复验结果应全部合格。

　　２）　如果抽样产品从试验单元中挑出，应随机从同一试验单元中选出另外两个抽样产品。然

后从两个抽样产品中分别制取的试样，在与第一次试验相同的条件下再做一次同类型的

试验，其试验结果应全部合格。

ｃ）　成卷交货的产品复验不合格时，允许对该批产品逐卷进行检验，合格的单件产品允许交货。

３．４．２　按序贯方法得到的试验结果不合格时，如冲击试验，应按照 ＧＢ／Ｔ１７５０５—１９９８中的

８．３．４．３．３的要求进行判定。

３．４．３　出现白点时不允许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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